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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提单、仓单等物权凭证在我国现行法上的法律地位未臻明确，导致了权利变动与设
定担保过程中的诸多争议。此类权利凭证的法律属性受制于法律规范和交易习惯的双重张力，妥
当的规范立场应当建立在业已形成的商事交易习惯之基础上。循我国物权法的规范框架，提单、
仓单等物权凭证并非所有权证券，而是表征动产间接占有的物权凭证，物权变动除了需要权利凭

证的交付之外，尚需要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变动合意。基于物权证券化的过程，间接占有动产的权
利状态可得以体现于证券之上并产生推定效力，交付物权证券实则产生交付物权证券项下动产的

法律效果。然而，物权证券的交付所能产生的效力，实则仰赖于作为特别法的商事规则，并不能直
接从物权法规则中得出。基于民商合一的立法技术，我国民法典物权编部分应当纳入物权证券的
效力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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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便捷交易的需求，通过书面或者电子

化的凭证以表征动产乃至不动产是国内外商事

交易的惯用方式。①不仅提单、仓单等传统物权
凭证被用于设定融资担保，铁路运单乃至公路

运单也开始进入我国商业融资的视野，但其法

律属性有待检讨。②对于物权凭证的交易规则，
美国《统一商法典》第 7 编、《德国商法典》《日
本商法典》均设专门规定。在我国法上，《中华
人民共和国担保法》( 以下简称《担保法》) 第
75 条、第 76 条、第 77 条规定了提单、仓单作为
权利质押的规则，后又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物

权法》( 以下简称《物权法》) 第 223 条、第 224
条所修正。除了权利质权的规则之外，对于物
权证券的交付效力与物权变动的关系、以及物
权证券项下动产担保的设定等问题，现行法上

尚付阙如，理论与实务争议亦多。我国理论上
对物权凭证之术语尚有争议，基于后文的价值

判断立场，笔者采“物权证券”一词以作指代。
物权证券的法律构造既关涉物权法上的动产与

权利物权规则，又关涉商事交易框架，既关涉物

权法中的强制性规定，又关涉商事交易习惯，兼

具民法与商法色彩。因此，物权证券的法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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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物权变动及规范框架均有待构造上之考察，
在民法典编纂背景下更存在立法论建构之

必要。
一、物权证券的规范争议及问题类型
( 一) 物权证券的裁判实践

物权证券的法律争议在实务中以提单纠纷

最为常见。对于提单的法律效力，最高人民法
院在其著述和判决中曾多次阐述，但前后并不

一致。在《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适用《中华人
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理解和适
用》( 以下简称《理解与适用》) 中，其指出:承运
人在交付货物时，是认单不认人，谁持有提单，

谁就对提单中所载明的货物享有所有权，因此，

提单既是货物所有权凭证，又是提货凭证。③

1998 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判决中指出，提单是
一种物权凭证，提单的持有人就是提单项下货

物的所有权人，当提单项下的货物被他人占有

时，提单的持有人有权对占有人提起货物所有

权和返还货物之诉。④ 2000 年，最高人民法院
在另一案件中指出，维马国际有限公司作为提

单的合法持有人，对提单项下货物享有的所有

权应依法保护。⑤ 由此观之，最高人民法院的早
期观点倾向于认为提单是绝对的所有权凭证。

2015 年，作为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案例公布
的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荔湾支行与

广东蓝粤能源发展有限公司、惠来粤东电力燃
料有限公司等信用证开证纠纷申请再审案( 以

下简称蓝粤能源案) 引起了业界的广泛关注。⑥

在该案中，最高人民法院的主要裁判观点包括:

其一，提单是债权凭证，负担了运输合同的证

明、货物收据、承运人保证据以交付货物的单据
等三项职能。其二，提单兼具物权凭证属性，其

原因在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无正本提单
交付货物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 3
条所规定的无单放货的侵权责任规则，物权凭

证说符合提单发展的历史，以及物权凭证说有

利于平衡各方当事人利益。其三，提单是物权
凭证中的所有权凭证，而非占有权凭证或者所

谓的综合权利凭证。但是，持有提单是否享有
货物所有权，实则取决于其合同的约定。⑦ 基于
此，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提单持有人之所以可能

享有不同的权利，并非提单在不同的场合有不

同的属性，而是因为提单持有人在受领提单时

具有不同的意思。⑧

就最高人民法院的前后立场观察，其在
《理解与适用》一书中似乎并未考虑到通过提
单设定担保的问题，故而承认持有提单事实即

意味着拥有货物所有权。这一立场在北京市兴
利服务总公司广东公司清算小组等因货物所有

权争议上诉案和维马国际有限公司与浙江省对

外经济贸易开发公司提单侵权纠纷案中均未得

到彻底的检验，因为该两个案件仅涉及货物买

卖与提单交付的问题。在通过提单交付方式买
卖货物的过程中，由于仅涉及到货物买卖关系，

持有提单的买方自然拥有货物所有权。在蓝粤
能源案中，则涉及到通过提单设定担保的问题，

由此导致了提单作为绝对所有权凭证的观点得

到了考验，最终以否认持有提单的银行拥有货

物所有权而告终。
在蓝粤能源案中，最高人民法院的裁判逻

辑颇为令人费解: 既然承认提单的所有权凭证

效力，为何提单持有人的权利又取决于当事人

的意思安排? 为何其仅能产生占有和交付而非

所有权的效力，为何又称之为所有权凭证? 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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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的前后裁判观之，蓝粤能源案与

之前案件的最大区别在于其为担保关系而非买

卖关系，在买卖关系中提单的所有权效力被认

可，在设定担保关系中则被否认。故而，虽然最
高人民法院将提单界定为所有权凭证，但从其

价值判断立场来看，此所有权凭证仅具有相对
( 或潜在) 效力:在缺乏当事人移转所有权的意

思表示时，提单持有人仍然无法获得所有权，此

时提单占有仅为一种事实而无法作为权利凭证

存在。此时，提单项下货物所有权变动仍然取
决于物权变动规则和当事人的交易安排。对于
仓单、提单所表征货物权利的争议引发了银行
界的普遍担心，对尚不具有传统权利凭证地位

的铁路运单等货运单据而言，此种法律上之风

险更可谓雪上加霜。
( 二) 物权证券的理论争议及问题类型

就物权证券的法律争议而言，从术语选取

到其表征的静态权利，乃至于动态的交易规则，

不一而足。这些争议问题夹杂着多种问题类
型，对其进行的讨论亦不可能一蹴而就，应当在

识别其问题类型的基础上，分别适用不同的论

证方式。⑨

首先，采用何种术语指称仓单、提单等权利
凭证，在我国理论上争议颇多。郑玉波教授将
提单称为物权证券，其原因即在于提单的交付

视同记载于其上的物品的交付。瑏瑠 我国台湾地

区《海商法》及部分学者称之为载货证券。瑏瑡 杨
震教授称之为物权凭证，并将仓单、提单、取款
单、载货凭证等作为拟制交付的载体。瑏瑢 邢海宝
教授亦从对物权利的视角将其称为物权凭证。瑏瑣

庄加园博士则采德国法上的“交付证券( Tradi-
tionspapier) ”一词。瑏瑤 王文军博士反对将提单称
为物权证券，其理由在于提单并不一定表彰物

权，而是表彰了货物或者货物的占有，而占有在

我国《物权法》上属于一种事实状态而非权
利。瑏瑥 对于前述争议，首先应当分辨讨论者的价
值判断差异，每个讨论者采用何种语言来描述

自己的价值判断结论实属解释选择问题。
其次，理论争议中最为核心的是物权凭证

究竟表征何种权利，学者或持物权说，瑏瑦或持债

权说，瑏瑧或持双重属性说乃至阶段性属性说，瑏瑨或

持有价证券说，瑏瑩争议极大，同一学说内部也有

具体差异。前述不同学说对当事人能否获得物
权抑或债权见解不一，在当事人的利益调整上

存在巨大差异，显系价值判断问题。瑐瑠 对于价值
判断问题，惟有以实体性的论证规则为前提，遵

循作为程序性技术论证规则和形式，运用妥当

的论证方法，方可达致互相理解，从而形成价值

判断共识。瑐瑡 否则，各自基于自我价值前见所展
开的循环论证，并不能促进共同价值判断结论

的形成。除了物权证券的权利属性及效力之
外，其作为证券之文义性、要因性及其对当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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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义务分配存在重要影响。
再次，在价值判断的基础上，如何妥善容纳

诸多价值判断结论及其附属因素是立法技术问

题。瑐瑢 在我国当前民商合一的立法框架之下，究
竟如何安排物权证券的规范地位，即属此类。
在前述三类问题中，最为核心的乃是价值

判断争议，其对解释选择和立法技术问题存在

直接影响。瑐瑣 故而笔者依次探讨前述三种问题
类型。
二、物权证券的物权效力与初步价值判断
( 一) 不同学说的价值判断差异

早期学说中，提单的物权说较为普遍。比
如，有学者指出，提单代表所记载的货物所有

权，谁合法持有提单，谁就享有该批货物的所有

权。瑐瑤 按照该种观点，货物所有权的移转实则乃
是以提单的移转为标志，卖方通过交付提单转

让所有权，买方通过取得提单即可获得所有

权。瑐瑥 我国台湾地区学者张特生先生亦持此观
点。瑐瑦 此种观点实为绝对的物权说，将所有权与
提单本身相对应。此外，尚存在相对的物权说
或所有权凭证说，即货物所有权之移转，除了提

单移转之外，尚需符合其他条件。瑐瑧 按此学说，
货物所有权移转与提单转让并无必然一致。由
于绝对物权说在解释提单项下动产质押、所有
权保留等问题时缺乏解释力，相对物权说获得

了诸多学者的支持。瑐瑨

在相对所有权说之外，有学者认为提单体

现为对货物的占有，可称之为占有说。根据此
说，提单作为货物的表征，提单的占有和转让代

表着货物的占有和转让，以避免由此导致的所

有权争议。瑐瑩 张湘兰教授则认为提单所表征的
占有并非对货物的直接占有，而是对其产生的

拟制占有。瑑瑠 拟制占有学说显然受到英国法影
响较大，在英国法上，基于货物承运人承诺仅向

提单的持有人交付货物，由此持有提单即实现

了控制货物的功能，货物的占有区可以分为事

实占有 ( physical possession) 和拟制占有 ( con-
structive possession) ，前者意指承运人从物理状
态和事实状态上对货物所施加的控制，而后者

则是指提单持有人对提单项下货物的权利状

态，即其通过权利实现对货物的控制。瑑瑡 基于
此，持有提单即等同于占有货物的逻辑成为可

能，此时，承运人对货物的占有为直接占有，而

提单持有人对货物的占有为间接占有。
对于物权凭证说，我国不少学者提出了质

疑。有学者认为，物权凭证说既无法律依据，也
不符合国际贸易实践，纯属一场历史误会。瑑瑢 基
于物权证券交付所产生的货物交付效力，有学

者称之为物权效力理论，并认为异于传统物权

凭证学说。瑑瑣 有实务界人士虽然认同提单转让
具有转让拟制占有的效力，在货物所有权移转

的环节具有物权效力，但仍然反对将之提单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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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物权凭证。瑑瑤由此，从动态视角观之，提单的物
权效力理论与物权凭证理论、物权证券理论并
无实质分歧:提单转让适用拟制交付而非指示

交付的规则，与权利移转意思结合可以发生权

利移转效果。反面观之，由于否定提单的物权
效力的观点( 进而适用指示交付规则) 不但与

商事实践相背离，也超出了德国、日本等商法典
的规范意涵，并不为通说所采纳。瑑瑥

虽然德国、日本等国商法典规定了提单移
转的交付效力，但是其效力强度仍然存在争议。
理论上存在绝对说、相对说 ( 又可分为严正相
对说和代表说) 。这些学说受限于不同的物权
变动模式，在物权行为理论、意思主义和债权形
式主义之下存在不同的权利结构。绝对说认
为，提单的交付本身即意味着绝对的占有移转，

此种学说强化了提单持有人的地位，加强了证

券流通的保护。瑑瑦 此时，提单的交付实则构成了
独立于民法上移转占有的一种特定情形。瑑瑧 严
正相对说则基于民法上的占有理论，主张交付

提单的同时应当符合民法上指示交付的规定，

但其效果实则相当于否定提单的物权效力，已

经逐渐式微。瑑瑨 代表说则主张，提单持有人对货
物为间接占有，提单代表了间接占有的权利，提

单交付直接发生货物移转占有效力，无须适用

指示交付的规定。瑑瑩 究其实质，代表说与绝对说
的区别在于，代表说认为提单仍然有赖于直接

占有的存续，在丧失直接占有的情况下，就无法

发生交付效力，故其仍然为民法上交付规则的

修正，而绝对说则认为证券交付构成商法上的

独立规范，与民法上的占有制度无涉。但在具
体权利层面，二者均承认货物被善意取得时第

三人的权利应当得以保护，其重大区别仅在于

直接占有丧失的情形下，代表说否认交付效力，

而绝对说则承认交付效力。瑒瑠

总之，前述各观点对于提单权利的价值判

断差异实则体现在提单项下权利的强度设定。
提单的绝对所有权学说与各国法上的物权变动

规则相悖，也并不符合商事交易实践的需求，无

法解决基于提单设定动产担保等实践需求。拟
制占有说与物权效力说均承认动态过程中提单

交付所承担的占有移转效果，两观点具有价值

判断上的趋同性。从实质层面观之，代表说与
绝对说由于均承认货物的善意取得，其差别仅

在于实际占有发生脱离期间，能否继续通过提

单进行权利移转而已。进一步言之，其中的区
别在于法律究竟是为实际占有脱离期间的提单

交易受让人提供物权保护，抑或债权保护:循绝

对说，提单受让人可以基于所有权移转意思和

提单交付取得所有权，担保物权人仍然可以基

于担保设定意思和提单交付获得动产担保物

权;循代表说，提单受让人仍然则不能获得所有

权，仅能主张债权保护，担保物权人也无法获得

有效的担保物权。在绝对说情形下，提单受让
人可以直接基于货物本身实现权利，在代表说

情形下，提单受让人则仅向前手主张债权保护，

担保物权人则将面临担保权利落空。为了避免
这种损失，提单受让人和提供融资的债权人需

对货物的直接占有状态进行调查，这显然增加

了交易成本，也与提单本身用来便利交易的功

能相冲突。故而，从商事实践出发，绝对说更具
有合理性。瑒瑡

( 二) 物权证券效力的价值判断基础应当

为商事交易实践

如前所述，物权证券的效力受制于两种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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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一是物权法上的动产物权变动规则;二是商

事交易上的习惯规则。前者代表民法立法者对
物权变动的价值判断，后者则代表商人对商事

交易规则的价值判断。这二者所产生的张力并
非同一指向，而是存在紧张关系: 一方面，动产

物权变动规则对交付高度依赖，这一点对提单

项下货物移转而言无法适用;另一方面，提单经

常处于流通之中，但单纯通过交付提单并不能

直接产生所有权的变动，也需要当事人对此进

行的意思安排，这一点在商法实践上也是得以

承认的。瑒瑢 故而，物权证券的法律效力，实则面
临物权法与商事交易习惯上的双重规范张力，

面临两种价值判断之间的冲突。基于商事交易
的特别法地位和创造性特征，物权证券效力的

判断应当更为关注商事交易习惯的规则，以契

合更为作为特别法领域的商事价值判断立场，

而非一般法领域的民事价值判断立场。
事实上，这种紧张关系也非我国法上所面

临的独特情况。从英美商法的发展史来看，提
单是否表征物权在历史上对法院曾经产生了极

大的困扰，比如在 18 世纪之前即存在大量的此
类案件。瑒瑣 英国的 Lickbarrow v． Mason 案则结
束了前述争议，形成了为后续判决所遵循的裁

判立场。瑒瑤 该案判决认为:在提单转让是否导致
货物所有权转移的问题上并不存在一般规则，

相反，提单的转让究竟导致何种法律效果很大

程度上取决于交易背景与交易条款。瑒瑥 易言之，
尽管随着提单而转移所有权是商事交易中非常

常见的情形，但提单的移转并不必然伴随着物

权的变动。这一观点被后续的学者普遍认同。
学者 Baughen 认为，提单转让可能不仅导致占
有的转让，在当事人作出明确意思的情况下或

可能导致货物所有权的转让。瑒瑦 进一步而言，即
使提单转让产生了物权变动的外观，这一外观

也是可被推翻的。有基于此，当事人关于货物
所有权的意思表示对货物所有权有着重要的影

响，并为 Lickbarrow v． Mason 之后的诸多案件
所接受。瑒瑧 故而，并不存在统一的提单与所有权
关系的规则，相反，提单转让的物权效果取决于

整个交易背景。瑒瑨 正如 Dockray 指出，直到权利
人凭借提单提取货物，提单的作用实则类似于

打开仓库的钥匙，不仅潜在地承载着货物的所

有权，也承载着货物运输合同项下的权利，但并

非是所有权本身。瑒瑩由此，Lickbarrow v． Mason
案确立了提单能否代表所有权依赖于当事人的

意思，这一规则迅速地融入了英国普通法，并成

为商人法的一部分。瑓瑠 故而，就提单的历史发展
来看，其与货物所有权的关系虽然历经波澜，但

在商人法上的规范逻辑尚属明确，即其本身可

能承载所有权，但并不代表所有权本身。若从
权利证券化的程度观之，英美法系的提单并非

完全证券化的所有权证券。
在德国法上，此种商事交易与民法规则的

紧张关系亦曾存在。19 世纪初，船舶载货证券
的移动所产生的效力并不被承认，其原因在于

船舶载货证券并不能产生任何占有的移动，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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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根据证券移转发生动产物权的移动。瑓瑡 这
种根植于萨维尼的占有理论的观点，无法适应

商业实践的需求。故而，德国高等商事法院逐
步将证券交付的效力扩展至所有船舶载货证

券、仓库证券和提货单，以满足商业需求。瑓瑢 这
种因应商事实践发展的需求，并非是对民法体

系的破坏，而是民法规则适应近现代经济发展

的重要内容。但是，这种突破并未形成商法上
的完全独立规则，商法规则仍然与民法规则同

时发挥作用，而非单独适用，此时商法作为特别

法构成了民法上的一项例外规则。瑓瑣 其重要的
制度效用在于，在货物运输期间，货物虽然存在

相应的商品价值却无法被当事人所直接控制，

但提单等证券的可转让性不受在途状态所影

响，从而使得在途货物的买卖成为可能，这是提

单的商事实践现实。
进一步而言，除了提单、仓单等商业交易中

较为常见的物权证券类型，提货单乃至铁路运

单、公路运单等能够被承认获得物权效力，仍然
有待于商事交易习惯的形成抑或商法的明确规

定。正如《统一商法典》第 1 ～ 201 条第 15 项的
规定，“物权凭证( Documents of title) 是指提单、
码头提货单、码头收据、仓单或提货单，以及其
他任何单据，此种单据在通常交易或融资过程

中被视为可充分证明其占有人有权接受、持有
及处置该单据或者其所代表的货物。单据若要
成为所有权凭证则必须标明系由承储人签发或

者系签发给承储人的，并且标明代表着由承储

人所占有之货物，该货物已经特定化或者特定

化整体之可识别部分。”瑓瑤在《统一商法典》的框
架下，能够构成物权证券并不限于其名称，而更

多地关注其是否符合法律所设定的实质要件。
在我国法上，提货单、铁路运单、公路运单等缺
乏财产权利证券化的规范基础，在运输期间基

于前述单据设定担保风险极大，其表征占有的

物权效力不被承认即导致担保物权无法设定，

从经济成本观之，将造成运输期间货物的交易

价值之浪费，也无法满足货主短期融资之需求。
从规范的视角观之，实现货物凭证自由流转和

设定担保的规范前提，乃至建立货物动产的证

券化规则。
( 三) 物权证券效力的初步价值判断结论

从商业功能角度出发，之所以将提单与物

权证券之间建立关联，除了确保提单权利人能

够提取货物之外，还发挥着便利提单权利人处

分货物、获取融资等需求。瑓瑥 从法律功能的角度
出发，物权证券究竟能多大程度上发挥其财产

价值，则取决于商法上对其规范效力的设定。
基于提单创设抵押权或者提单质权，其均依赖

于提单项下的货物获得优先受偿。如果仅承认
提单有债权凭证属性，那么如果试图创设提单

项下货物的担保物权，则无法依赖交付和占有

提单本身，而需要关注动产的事实占有，否则将

不能对抗第三人的权利主张。这不但与提单融
资的商事实践相违背，事实上由于提单项下货

物的运输在途过程，基于提单项下货物创设担

保物权之可能性将名存实亡。基于物权证券效
力争议中应当坚持更为基础的商事自治价值，

商事习惯中的自治安排应当得以承认。从更为
实质的角度观之，商事领域的特殊价值判断立

场应当优于作为一般法领域的民法价值判断立

场。由此，在我国法框架下，物权证券效力的初
步价值判断结论在于:从静态视角观之，物权证

券本身并不必然表征所有权;从动态视角观之，

物权证券的交付可以发生绝对移转占有的法律

效果，应当在商法上予以特别规定，而且规范基

础则是商事交易的交易模型和实践需求。在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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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这一价值判断结论的前提下，如何命名实则

为术语选择问题，只需要关注和考量术语的使

用习惯和表意能力等问题即可。
三、物权证券的证券效力与进阶价值判断
单纯使用传统的物权、债权、占有等概念对

提单等权利凭证的法律属性进行界定，难以满

足现代财产交易需求。瑓瑦 事实上，提单等物权凭
证的证券属性以及由此带来的证券处分规则是

其得以广泛商业运用的重要前提。正如我妻荣
教授所言，运送商品上的物权变动，因这种证券

的指引，与占有移转这种要件完全脱离，只依这

种证券移转中心而发生。瑓瑧 这种移转除了发生
占有移转的法律效果，还在权利证券化之后产

生了商法上的法律效果，比如证券的设权性、文
义性、无因性等特征。这些特征对于物权证券
的交易过程非常重要，对当事人的权利有直接

影响，仍然存在诸多争议。瑓瑨 相较于物权证券与
物权变动的关系，权利证券化所带来的法律效

果亦应当为法律上之关注重点。
( 一) 物权证券的证券属性

证券包括有价证券、无价证券与金券之分，
由于有价证券代表特定的财产价值，为理论上

之关注重点。所谓有价证券，系指表示民事权
利的证券，行使民事权利以持有证券为必要。瑓瑩

故而，以权利之行使与其凭证本身之关系可以

将有价证券与非证券的权利凭证予以划分: 有

价证券之上附着权利之处分，须以处分证券的

方式为之;非证券的权利凭证所证明之权利，可

以通过非处分权利凭证的方式予以处分。正如

有学者指出，提单与间接占有权结合在一起，持

有提单即享有占有权，丧失提单也就丧失了占

有权，从此意义上可以将提单称之为物权证

券。瑔瑠 故而，物权证券的处分效力，使得权利人
可以排除非基于证券处分货物的可能，此时证

券持有人等同于获得了完全专有商品的支配

权，进一步强化了物权证券的物权效力。瑔瑡

从制度功能的角度观之，之所以强调物权

证券本身的证券属性，也是基于其在货物与货

物凭证之间所建立的密切联系。进一步而言，
正是基于提单表征货物以及占有提单则有权利

控制货物的权利结构，提单得以完成包括请求

货物交付、买卖在途货物、担保贸易融资等功
能。瑔瑢 故而，与其说拟制交付成就了提单等权利
凭证的交易，不如说权利证券化成就了权利凭

证的交易。瑔瑣 进一步而言，在民法上廓清提单交
付所产生的效果固然重要，在商法上界定其证

券效力实则更加关涉实质。比如，提货单、铁路
运单等权利凭证缘何无法产生与提单、仓单等
相同的物权效力，其原因在于前者并未纳入商

法上的物权证券规则，无法产生排除非基于凭

证本身处分权利的可能。
( 二) 物权证券的证券效力

在理论上承认仓单、提单等权利凭证的证
券属性并不存在巨大障碍，然则界定其证券效

力却并不容易。理论上通常认为，有价证券的
实质是债权的证券化，也即证券与证券上的债

权合体之产物。瑔瑤 故而，提单的证券效力被等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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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芳等:《论提单的法律性质》，载《法学评论》2011 年第 4期，第 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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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提单的债券效力，用以指代证券发行人与证

券持有人之间的债权法律关系的效力。瑔瑥 对于
汇票、本票等货币证券而言，其固然是债权的证
券化，但对于表征动产的有价证券而言，其证券

化的含义是否仅限于此就值得商榷了。梁慧星
教授指出，仓单、提单所载物品之交付，让与人
将该证券交于有受领权人时即产生交付动产本

身同样的法律效力，而无需交付物品本身。瑔瑦 故
而，此类物权证券的证券属性，相较于货币证券

而言还具有拟制交付的效力，并不单纯是提货

请求权之代表。从反面观之，如果物权证券仅
具有债权证券化的效力，其无法解释近代法上

物权证券产生的制度背景: 为了确实把握运送

中商品的担保价值，安定金融业的地位，增强其

信赖，公示担保权，从而防止容易地转让于善意

第三人之手。瑔瑧 故而，这种基于物权证券所产生
的公示效果和支配力，显然非简单债权证券化

所能附带产生。
那么，物权证券的证券效力应当如何理解

呢? 笔者认为，这包括两个方面: 一方面，从物

权证券的债权效力而言，其所具有的证券文义

性、证券指示性、证券提示性等特征为不生异
议。如《韩国商法》第 820 条规定: “提单准用
提货单的提货证券性、当然指示证券性、文义证
券性、处分证券性、交付的物权效力等。”瑔瑨至于
其是否为无因证券，学说上存在争议。另一方
面，从物权证券的物权效力而言，其不仅是债权

的证券化，也具有物权证券化的效力。从商事
交易观之，物权证券最重要的两项效用即移转

权利和设定担保。从制度功能出发，后者应当
具有更强的动因: 因这种证券的作用得益最大

者，显然系金融业者。瑔瑩 故而，对于物权证券效
力的考量，不仅应当考虑其所有权移转情形，更

应当考虑设定担保情形。循此逻辑，分述如下。
首先，从权利移转的角度观之，对于提单持

有人转让提单的行为，其所产生的法律效果，商

法历史上存在让渡理论( Embodiment Doctrine)
和商事理论 ( Mercantile View) 。前者认为，提
单受让人仅能受让提单让与人所拥有的权利，

故而，占有提单并不能获得优于事实占有货物

的权利状态。瑖瑠 后者则认为，提单类似于汇票或
者支票等，通过转让，受让人能够取得优于让与

人的权利状态。瑖瑡 循这两种理论，提单的权利强
度存在巨大的差异:按照让渡理论，提单受让人

的权利实际上取决于前手的诸多权利限制，受

让前手权利上的负担与瑕疵，不利于提单的转

让与交易;按照商事理论，正常交易中的善意受

让人实则摆脱了前手权利上的负担与瑕疵，获

得了优于前手的交易地位，更加有利于促进提

单的交易与转让，与之同时，也增强了提单权利

的证券化程度和财产属性。进一步而言，在让
渡理论框架之下，提单的受让人还需要更多关

注证券化的提单权利之外的诸多权利和义务，

提单的财产属性受到了非证券化权利的诸多损

害;在商事理论框架之下，提单的受让人仅需要

关注证券化的提单权利，提单权利更加纯粹和

淳化。基于前述逻辑，对于基于提单的拟制占
有和基于物理的事实占有，从商事交易的视角

观之，前者应当更具有优越地位，这是契合商事

交易实践和提单发展历史的价值判断结论。当
然，从提单的转让过程来看，其与汇票等完全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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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的转让并不完全相同，其并未淳化为完全证

券。瑖瑢 正如施米托夫所指出的，可流通的提单并
不是流通性的，而是准流通性的。瑖瑣 尽管如此，
基于商事外观所产生的权利，在商事交易中具有

优先保护的价值基础，也即基于物权证券产生的

权利变动优先于基于动产本身产生的权利变动。
其次，从设定担保的角度观之，由于间接占

有的种种缺陷，占有物权证券得以取代间接占

有成为设定动产担保的公示依据。对于金融机
构而言，其首要目标在于确保其担保物权的妥

当成立，而担保物权的妥当成立又很大程度上

依赖于符合法定的公示方式，应当为交易上考

察之重点。从金融机构的角度而言，其通过占
有物权证券公示担保物权得以对抗第三人善意

取得的所有权，方能确保不受第三人主张权利

( 包括法院执行) 之扰。故而，仅赋予物权证券
以债权效力，显然无法解决其所表征的权利公

示问题，也无法对抗第三人之请求。
再次，物权证券的证券效力能否扩及到提

货单、铁路运单乃至公路运单等权利凭证，有赖
于商法上的规范认可。虽然权利人持前述单据
可以提取货物，但法律上并未限定其处分证券

属性，无法实现提单的同类效果。这也是物权
证券与不具有证券属性的物权凭证之间的本质

区别。如果意图在前述单据之上实现物权证券
的法律效果，需首先明确其处分证券效力。
( 三) 物权证券效力的进阶价值判断结论

仓单、提单等所具有的证券属性实则强化
了其物权效力，使得物权证券的持有人获得了

事实上的支配权，从而构成了物权证券的商事

功能基础，立法上不应当忽视物权证券所产生

的物权效力。总之，物权证券本身不仅是其表
征债权的证券化，也是占有的证券化，并且基于

证券化的占有，可以产生公示的效果和物权推

定的效力，也即物权效力的证券化。
四、结论:物权证券的术语选择与立法技术
( 一) 物权证券的解释选择

对于提单、仓单等物权证券的名称，学者所
使用的术语差异较大。有学者直接指出，将提
单称为物权凭证的说法是错误的，其并不能代

表物权本身。瑖瑤 有学者认为，这种名不副实、指
鹿为马的翻译，使得提单的法律性质成为长期

以来争论不休的理论问题，也困扰了司法实

践。瑖瑥 由此，究竟是价值判断差异问题造成了术
语选择争议，亦或是术语选择导致了价值判断

争议，则无从论证。然则，就提单并不绝对代表
所有权而仅代表间接占有、提单的移转能够产
生货物交付效力的问题上，并不存在不同的价

值判断结论。在前述价值判断结论相同的情况
下，使用何种词语指称此类证券，纯属解释选择

问题，并无真假对错之分。瑖瑦 由于提单符合有价
证券、证权证券、文义证券等证券属性，能够产
生物权法( 而非债法上) 之法律效果，将其称之

为物权证券或者其他术语并无对错之分。在表
达的准确性上，由于此类权利凭证所产生的证

券化物权效力，物权证券一词的语言描述力更

为妥当，为本文所采。
( 二) 物权证券的立法技术

在中国法学会民法典编纂项目领导小组和

中国民法学会研究会组织起草的《民法总则专
家建议稿( 提交稿) 》中，第 106 条规定了有价
证券的定义及种类:“有价证券，是指设定或者
证明持券人或者被记载人享有相应财产权利的

凭证。有价证券包括汇票、支票、本票、债券、存
款单、仓单、提单、股票、提存单证等。有价证券
适用动产的一般规则，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该条文虽然规定了有价证券的内涵、外延及权
利变动规则，但没有解决有价证券与其表征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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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之间的关系。尽管如此，该条文使得前述有
价证券类型得以确立规范定位，并为后续民法

分则各部分的具体化提供可能。遗憾的是，在
正式通过的《民法总则》中，该条文内容未得以
体现。在《民法典物权编 ( 草案) 》( 征求意见
稿) 中，对物权证券的交付仍然未作规定，仍然

停留于民事规则层面。此种立法方式对商事交
易规则照顾不足，与我国民法典所采取的民商

合一体例并不相符。当然，物权证券的规则究
竟规定于物权编之中，抑或商事立法之中，并不

影响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仅为立法技术问题。
在当前民商合一的立法体系之下，在物权编中

增设物权证券的交付效力和证券效力条款，为

立法技术之一项优先选项。
关于物权证券的条文拟定如下，供立法者

参考:

第 XX条 提单、仓单等物权证券的交付，与
交付物权证券项下货物具有同一效力。

第 XX 条 提单、仓单等物权证券项下货物
的处分，必须通过交付证券进行。

中国政法大学原校长江平教授点评:

在商事领域中，提单、仓单等权利凭证的法
律地位存在极大争议，其究竟是物权抑或债权

争议颇多，已经影响到了司法实践中的具体裁

判。该文从方法论的视角，将所涉争议区分为
价值判断、解释选择与立法技术等问题类型，具
备方法论上的创新性。从价值判断层面，该文
对物权证券的物权效力和证券效力两个方面进

行了论证，能够有效促进该领域的共识形成。
对于选用何种术语指代此类物权凭证，并不关

涉价值判断差异，属于解释选择问题，这一区分

对明晰理论上的争议意义颇大。最后，该文在
立法论层面展开，得出了具体的法律规则设计，

具备立法论意义上的价值。总之，该文是一篇
极具创新性的佳作。

On the Jurisprudence and Legislation of Documents of Title
Liu Bin

Abstract: The legal status of documents of title is not clearly stated under Chinese law，
which has caused many disputes in practice． The legal nature of documents of title is constrained
by the legal rules and commercial custom． Basing on the commercial practice，the documents of
title are not securities of ownership，but the proof of possession and delivery． After securitization，
the documents of title stands for the constructive possession of goods，and the delivery of the doc-
uments stands for the delivery of goods． Besides，the goods could only be sold and delivered
through the documents of title． The above rules should be adapted into the coming Chinese Civil
Code．

Keywords: document of title; bill of lading; effect of real right; secu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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